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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股权能否设立内地家族信托 

咨询案例 

高净值人士张先生系中国公民，其名下有一幢

境内的写字楼，并持有一个境内非上市公司股权。

张先生了解到，设立家族信托可以起到财富隔离保

护、财富传承的功能，遂咨询律师可否以其名下的

该房产及公司股权设立内地家族信托。 

律师结论 

根据法律规定，房产、股权可以成为内地家族

信托财产。但是，由于目前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的不

完善，实践中高净值人士难以以房产、股权有效设

立内地家族信托，实现财富的隔离保护和传承。并

且，考虑到税费等成本问题，多数人优先选择以货

币设立家族信托。最近几年，国土资源部、中国银

监会等部委，以及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等行

业机构已经加大了对于建立非货币资产信托财产登

记制度的关注，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高净值人士以

其房产、股权设立内地家族信托传承财富的意愿将

得以实现。 

一、 法律规定——法律允许房产、股权成为内地家

族信托财产 

我国关于信托的现行法律并未禁止房产、股权

作为信托财产。根据《信托法》第七条的规定，委

托人可以以其合法所有的财产，包括财产权利，作

为信托财产。因此，房产作为不动产、股权作为财

产权利，委托人依法可以以其作为信托财产，设立

信托。 

二、 实践操作——因缺乏配套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导

致目前房产、股权难以进入内地家族信托领域 

根据我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经验，信托财产通

常以转移交付为有效设立的要件；对于法律、行政

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信托财产，以依法办

理信托登记为有效设立的要件。 

目前，我国尚没有关于信托财产登记的法律制

度。 

实践中，不动产登记部门往往以《物权法》作

为办理房产权属登记的依据。然而，由于《物权法》

本身并未就房产的信托登记进行单独的规定，因此，

不动产登记部门在进行房产信托登记时并没有与通

常的房产交易过户相区别进行不同的权属登记变更

程序。 

在股权信托财产登记方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工商部门在受理股权信托登记申请时，也没有与通

常的股权交易变更相区别进行不同的权属登记变更

程序。比不动产作为信托财产更复杂的地方在于，

股权作为信托财产进行变更登记，还涉及到《公司

法》规定的其他股东的优先购买权问题，以及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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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相对应的投票权、管理权如何处理等事宜。 

三、 成本考虑——重复征税导致以房产、股权设立

家族信托成本较高 

尽管在设立内地家族信托的过程中，财产转移

与权属变更仅仅只是信托法律关系的表象，但是，

税务部门往往将信托财产的转移视为是一种财产交

易，进而要求相应的主体承担纳税义务。由于我国

尚没有针对信托财产的特别的纳税制度，一方面，

即使房产能够办理过户登记、股权能够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相关当事人也将承担高额的交易税费；另

一方面，在以房产、股权等非货币资产作为信托财

产的情况下，根据现行税制，在财产转移至受托人

时将产生一笔交易税，在财产实际转移至受益人时

又将产生一笔实质相同的交易税，导致重复征税。

因此，基于成本的考虑，目前很多高净值人士选择

以货币作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而难以将其诸如房

产、股权等核心资产纳入内地家族信托领域。 

四、 彰往考来——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在路上 

2016年 1月 1日，国土资源部颁布了《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其中第一百零六条规定：

“不动产信托依法需要登记的，由国土资源部会同

有关部门另行规定。”该规定虽未直接解决不动产

信托登记的问题，但反映出国土资源部已经关注到

了信托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不动产信托登记问题。

2017年 9月 1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信托登记管

理办法》生效。《信托登记管理办法》虽然仅涉及信

托机构的信托产品及其受益权信息的登记，并不涉

及信托财产登记，但该《办法》为信托财产登记制

度的建立提供了配套制度。此外，据媒体报道，中

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也正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

研究，积极探索实现信托财产登记确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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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部门规章及行业机构举措可以看出，建

立信托财产登记制度已经提上日程。我们相信，在

不远的将来，以房产、股权设立内地家族信托将具

有现实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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